
晨报讯（首席记者
王彬）车辆过户时的发票
显示车辆价值为

1

万元，

而投保金额为
2

万余元，

当车辆丢失时，应当按照
哪个标准赔偿？ 昨天，宣
武法院开庭审理一起保
险理赔引起的纠纷案件。

2008

年
11

月
14

日，

伊先生与保险公司签订
《车辆保险合同》，其中投
有盗抢险， 保险金额
21502.4

元。 保险期自
2008

年
11

月
15

日至
2009

年
11

月
14

日。后该
车因过户变更车牌号，为
减少过户费用，过户时伊

先生将车辆价值填写为
1

万元， 该车于
2009

年
7

月份丢失。伊先生与保险
公司交涉理赔事宜，但保
险公司拒绝按照《车辆保
险合同》中约定的盗抢险
责任赔付， 只同意赔偿

1

万元。

在昨天的庭审中，尹
先生提供了投保的合同
等证据，要求保险公司提
供赔偿全额的保费。而保
险公司则拿出伊先生买
卖二手车的发票，证明伊
先生因本次保险事故遭
受的实际损失为

1

万元。

法院将择日宣判。

过户车辆少写价值
丢失难理赔

晨报讯（记者武新）

44

岁的河南人刘新明因
其全身包括面部布满文
身，而被称为“中国文身
第一人”。 刘新明因盗窃
友人财物被控犯罪。 昨
天， 记者从丰台法院获
悉，刘新明被判处有期徒
刑

3

年
6

个月。

2009

年
7

月
31

日
3

时许， 刘新明在本市丰
台区西木樨园某室，趁
朋友孟某睡觉之机，盗
窃孟某现金

17000

元及
佳能牌数码相机一部，

经鉴定物品价值人民币
1390

元。 后来，刘新明绕
道天津回到河南老家。

2009

年
8

月
12

日，刘新
明被丰台警方抓获，并
被检察机关以盗窃罪提
起了公诉。

在庭审中，刘新明声
称，其拿走的是自己的电
脑包，当时并不知道里面
有他人财物，后来知道后

表示要归还，但因为忙还
没有来得及归还，就被抓
了，因此他认为自己的行
为不构成盗窃。

法院认为， 被告人
刘新明以非法占有为目
的， 采用秘密窃取的手
段盗窃他人财物， 数额
巨大，其行为已构成盗窃
罪，应予处罚。 关于刘新
明辩称其行为不构成盗
窃罪的意见， 法院认为，

刘新明在凌晨被害人睡
觉时离开北京，携带他人
财物绕道天津返还回河
南老家，后将他人财物予
以挥霍， 并无退还的意
思，其主观上具有非法占
有他人财物的故意，客观
上实施了秘密窃取的行
为，符合盗窃罪的犯罪构
成， 法院对其辩解不予
采纳。 据此做出了上述
判决。

目前， 刘新明已经
提起上诉。

晨报讯（记者郝涛
通讯员赵德印） 男子刘
某酒后驾驶汽车，导致二
死二伤的重大交通事故
后逃逸，因迫于公安机关
的压力，刘某在逃跑

3

个
多小时后投案自首。 昨
日， 记者从顺义警方获
悉，男子刘某因涉嫌交通
肇事逃逸罪被顺义分局
依法刑事拘留。

1

月
17

日
2

时
35

分，顺义公安分局交通支
队接到群众报警：“在顺
义区通顺路后桥路口南
侧，发生一起重大交通事
故，造成多人死伤。 ”接到
报警后，办案民警迅速赶
到现场。 经现场勘查，发
现两人当场死亡，两人受
伤， 之后， 两名伤者被
“

120

”拉走进行急救。 勘

查过程中，民警发现现场
留有肇事车一辆，是高尔
牌黑色轿车，车牌号为京
PKP993

，肇事司机逃逸不
知去向。

办案民警当即通过网
上对肇事车进行查询，确
认车主为刘建，男，

23

岁，

顺义区李桥镇洼子村人。

随后， 办案民警通过电话
告知刘建， 要求他立即到
顺义公安分局交通支队接
受调查。开始，刘建对民警
的告知没有做出任何反
应， 民警接连通过电话向
其讲明问题的利害关系，

讲明法律政策， 劝其争取
尽快解决问题。 在强有力
的证据和巨大的压力面
前，刘建被迫于

1

月
17

日
6

时到顺义公安分局交通
支队投案自首。

网签后房价涨一倍
卖主想毁约被驳回
法院认定“网签”具备与合同同等法律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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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了解到，自
2008

年
10

月
15

日起，本市开
始全面推行二手房网上
签约制度。 也就是说，在
进行二手房买卖交易
时， 不管是自行成交还
是通过经纪公司成交，

买卖双方当事人在申请

转移登记前均需进行二
手房买卖合同网上签
约，否则将无法过户。 网
签时买卖双方的合同信
息和权属登记信息、纳
税信息都全部公开，避
免中介机构从中赚取差
价，实现公平交易。

■

新闻链接 二手房先网签后过户

■

网上签约需四步

申请存量房自行成交

网上签约

1



房管部门将相关信息

进行网上登记

2

买卖双方签字确认

《存量房买卖合同信

息表（自行成交）》

4



当事人持申请表及其他相

关材料到房屋权属登记部

门办理转移登记手续

3



晨报讯
(

记者武新
)

因
为氨气超标，尹先生等世纪
城小区业主将开发商诉至
法院。 经过两审、检方抗诉，

市高院裁定由市一中院再
审此案。 昨天，记者获悉，在
再审过程中，双方当事人就
相应补偿款达成调解协议。

2000

年
8

月，尹先生与
北京金源鸿大房地产公司
签约， 购买海淀区世纪城
(

一期
)

四区的一套房屋。 尹
先生入住后发现室内异味
严重。 经检测，发现屋内氨
气浓度高于国家标准。 于
是，尹先生将开发商告到海

淀法院，要求开发商退还购
房款以及各项损失。与尹先
生相同，不少世纪城业主也
提起类似诉讼。

最终，海淀法院判决双方
解除合同，业主退房。判决后，

尹先生认为装修费赔得太少，

尹先生等
8

户业主提出上诉。

2005

年
12

月，一中院判决驳
回上诉。 对此，尹先生等业主
开始申诉。去年

10

月，市高院
裁定由一中院再审此案。

去年
11

月底， 市一中
院再审此案。 开庭时，有两
名检察官出庭支持抗诉，并
表示原审判决在计算退房

利息及赔偿业主装修费上
有问题。业主方再审阶段的
代理律师说，在抗诉书的基
础上， 业主们提出的诉求
是，要求按房屋装修费原值
赔付、 索要购房款的利息。

被告房地产公司的代理人
则表示，业主们的房屋装修
费应有折旧，而业主们一直
居住在房子里，按租金计算
的房屋使用费足够抵消购
房款的利息。

一中院再审过程中，在
法官的主持下，双方当事人
就相应补偿款项达成调解
协议。

氨气超标业主起诉开发商 不满装修费赔偿获再审

世纪城买卖双方达成调解

酒后肇事司机逃逸
数小时后自首

晨报讯（记者颜斐）“在
和平里地段，像我这样的房
子应该能卖

80

万以上。 我
和被告又没签书面买卖合
同，当然可以注销！ ”拿到败
诉的一纸判决，沈先生当即
表示要上诉。

沈先生在网签后发现
自己欲出售的二手房涨了
一倍的价钱，于是向买方提
出注销网签手续。 记者昨天
获悉，首例“网签注销案”有
了一审结果，朝阳法院认定
“网签” 具备与合同同等的
法律效力，因此判决卖方继
续履行合同。 根据判决结
果，买方需给付沈先生房价
款

39.9

万余元，沈先生则配
合对方办理房屋过户手续，

并向其交付房屋。

沈先生和安女士是邻
居。

2009

年
2

月，安女士想
买房给儿子结婚， 于是和沈
先生商定好购买他位于和平
里的一套面积为

56

平方米
的二手房，价钱为

39.9

万余
元。按照北京市建委《关于全
面推行存量房买卖合同网上
签约有关问题的通知》要求，

去年
3

月
16

日，沈先生和安
女士的儿子一起到朝阳区房
屋权属登记中心申请了存量
房自行成交网上签约。 第二
天， 房管部门将相关信息进
行了网上登记后， 要求双方
签字确认了《存量房买卖合
同信息表（自行成交）》。网上
签约完成后， 安女士支付了
房屋的遗产税

11366.70

元
及契税

3999

元。

此后， 沈先生将房屋的
钥匙、电卡及供暖协议等交
给了安女士。 安女士一家则
忙着准备装修房子。 然而到
了

4

月份， 看到日渐上涨的

房价，沈先生觉得自己这么
便宜就卖了房太吃亏，于是
要求与安女士重新协商房
屋买卖价格，但安女士没有
同意。

由于安女士拒绝注销网
签，于是，沈先生诉到法院，

要求安女士协助办理注销
手续。

沈先生认为， 网签本身
不具备合同的法律效力，房
屋买卖没有依法生效。

安女士则称， 双方关于
涉案房屋的买卖已达成一
致意见并经网上签约和在
信息表上签字的形式确认。

朝阳法院经审理认为，

根据该案查明的事实，在网
签填写的申请表和信息表
中，房屋买卖合同的主要条
款，包括买卖双方、买卖标
的、价款、价款支付方式等
均已由沈先生与安女士进
行了确认。 法院认定双方合
同已经成立。 沈先生要求安
女士履行注销网签信息的
诉讼请求，法院不予支持。

趁朋友睡觉盗财物
文身男获刑

存量房买卖合同网上签约并
非儿戏，买卖双方事先应慎重。

双方达成
买房协议

买主拒绝
注销网签卖主要求

重新协商

1

2

3


